
 

关于印发《中国矿业大学（北京）“润慈励志奖学金”

实施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各学院，各有关单位： 

为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业，激励他们勤奋学习、励

志成才，润慈公益基金会对学校优秀困难本科生进行资助，为保障“润

慈励志奖学金”评选的顺利进行及奖学金的有效发放，并与润慈公

益基金会沟通协商，学校研究制定了《中国矿业大学（北京）“润

慈励志奖学金”实施管理办法》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   特此通知。 

     

 附件：中国矿业大学（北京）“润慈励志奖学金”实施管理

办法 

 

中国矿业大学（北京） 

二○一五年十月十二日 

  



附件： 

中国矿业大学（北京）“润慈励志奖学金”实施管理办法 

根据润慈公益基金会与学校签订的《中国矿业大学（北京）“润

慈励志奖学金”捐赠协议》，为保障“润慈励志奖学金”评选的顺

利进行，结合我校实际，制定本实施办法。 

一、评选对象及资助标准 

优秀困难大学生润慈励志奖学金的评选活动每两年评选一次，评

选对象为我校在校生中二年级以上（含二年级）以上品学兼优的家

庭经济困难学生，每次资助 100 人，每人 2000 元。 

二、评选对象基本条件 

1.热爱社会主义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； 

2.遵守宪法和法律，遵守学校规章制度； 

3.诚实守信，道德品质优良，积极参与公益活动； 

4.在校期间学习成绩优秀，家庭经济困难，生活俭朴； 

5.除具备以上条件外，申请润慈励志奖学金的学生应符合我校优

秀学生二等奖学金的评选条件； 

三、评选程序 

1.学校学生奖学金评审委员会组织实施每次润慈励志奖学金的

评选及资助发放工作。 

2.符合评选条件的学生向所在学院提交相关评选材料，各学院进

行初步评议，初选名单在学院公示 3个工作日无异议后，报学生奖学

金评审委员会审核。 



3. 学生奖学金评审委员会审核通过的名单在全校范围内公示 5

个工作日，无异议后，确定最终名单。 

四、其他事项 

1.受助学生出现违法违规、隐瞒真实情况或其他重大问题时，学

校将取消获奖荣誉并追回奖金。 

2.学校及学院有责任保护学生隐私。 

3.学校将在评奖当年 11 月召开润慈励志奖学金颁奖大会。 

4.凡是被评为润慈励志奖学金的优秀学生，可申请加入润慈公益

基金会公益项目自愿者行列。 

5.本办法由中国矿业大学（北京）学生工作处负责解释，并于

2015 年 10 月 1日起执行。 

 

 

      

 

 

 

中国矿业大学（北京） 

  二○一五年十月十二日 

 

 

 


